招标文件获取信息表

	项目名称
	

	招标编号
	

	[bookmark: _GoBack]标段号（如有）
	

	投标单位名称
（须与营业执照名称相符）
	

	投标单位指定联系方式

	联系人（授权委托人）：
联系人固定电话：
联系人移动电话：
联系人电子邮箱：
（接收招标文件用）
公司传真：
公司邮寄地址：
公司邮政编码：

	投标单位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
纳税人识别号：
开户银行及账号：
单位地址及电话：

	标书价格
	人民币￥      元
	购买方式
	电汇（转账）

	购买人签字
	
	购买日期
	

	备注：1、投标人须认真填写上述表格中“投标单位指定联系方式”的各项信息，招标人及招标代理机构在招投标期间将以此联系方式为准。投标人变更联系方式的应及时以书面方式告知招标代理机构，若因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无法与投标人取得联系所造成的一切不利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请投标人将填写完整的《招标文件获取信息表》签字或盖章后，将《招标文件获取信息表》的PDF扫描件和可编辑的Word版本，连同购买标书的电汇（转账）底单一并提交至电子招标平台。
3、若以个人名义电汇购买招标文件，须在付款转账时注明购买标书的投标单位名称。
4、本表中的投标单位名称须与投标文件中的投标人名称相一致。
5、提交《招标文件获取信息表》同时需提交《告知函》的签字或盖章版本。



